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流程图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每月9日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高龄系统内重点对辖区内村（社区）提交的高龄老年人姓名、身份证号、年龄等信息完成复核，并在高领系统上将核准发放人数和发放金额后生成的拟发放名单提交伊宁市民政局。
村（居）民委员会：1.村（居）民委员会根据高领系统推送的数据信息，对老年人生存状态、社保卡开户行及账号、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进行核实。
2. 村（社区）经办人员在完成信息核实后，将 核实无误的信息提交乡镇（街道）复核，对多种方式都联系不上的老年人可在高龄系统上选择“暂不发放”，待联系上后再按规定进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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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实相关资料：
1. 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原件。
2. 社会保障卡原件。
伊宁市民政局：每月12日前，伊宁市民政局通过高领系统完成对各乡镇（街道）拟发放名单的审核，核对发放人数和发放金额，将审核后的拟发放名单通过高龄系统直接推送至“一卡通”系统，财政部门审核后于每月15日前将高龄津贴资金直接打卡发放至高龄老年人本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号中。








	
